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11号   
罪犯吴军，男，一九六八年二月九日出生，汉族，研究生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因犯受贿、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经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作出（2015）扶刑初字第85号刑事判决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被告人吴军非法所得683.7378万元（包括移交检察机关的432万元及检察机关扣押查封的178万元）予以没收；检察机关扣押的涉案车辆及追缴的赃款予以没收。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以（2015）周刑终字第00265号刑事判决，上诉人吴军以受贿、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吴军非法所得683.7378万元（包括移交检察机关的432万元及检察机关扣押查封的178万元）予以没收；检察机关扣押的涉案车辆及追缴的赃款予以没收。刑期自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九月八日止，于二〇一六年六月二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包装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2次，共扣18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1年10月表扬一次、2022年10月表扬一次、2023年04月表扬一次、2023年09月表扬一次、2024年02月表扬一次、2024年08月表扬一次、2025年01月表扬一次、2025年0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良好、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并经省监狱管理局审核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吴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28号
罪犯聂士朋，男，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七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山东省广饶县，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作出（2020）鲁0523刑初29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聂士朋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四万元；盗窃原油所得赃款5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责令退赔广饶县正和集团29880元，退赔被害人孙洪全、张秀荣211397元（已退赔200000元），退赔被害人张树强20000元。被告人聂士朋及部分同案被告人不服，分别提出上诉。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作出（2021）鲁05刑终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起，至二〇三八年五月九日止，于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交付山东省鲁北监狱执行，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六日调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五年二月六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最近一次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基本遵守劳动纪律和安全生产规定，完成各项生产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扣分2次，共扣23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1年12月表扬一次，2022年6月表扬一次，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年已评审、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并经省监狱管理局审核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聂士朋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附：罪犯聂士朋卷宗材料共1卷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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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02号
罪犯魏国厂，男，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山东省东营市。山东省利津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作出（2020）鲁0522刑初8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十万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罚金四百三十万元；责令被告人依法退赔受害人222900元，向被告人依法共同追缴违法所得899691.95元；被告人名下商品房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起至二〇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止。于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送监狱山东省鲁北监狱服刑改造，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六日调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五年二月六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起始期内扣分2次，共扣10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四年七个月，期间获得表扬九次，分别为：2021年10月表扬一次、2022年04月表扬一次、2022年09月表扬一次、2023年02月表扬一次、2023年09月表扬一次、2024年02月表扬一次、2024年08月表扬一次、2025年01月表扬一次、2025年0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1良好、2022一般、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并经省监狱管理局审核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魏国厂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罪犯魏国厂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33号
罪犯韩宝强，男，54岁，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七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山东省利津县，因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罪经山东省利津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作出（2020）鲁0522刑初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韩宝强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四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六万元。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作出（2020）鲁05刑终153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起至二〇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止。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送入山东省鲁北监狱服刑，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六日调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二五年二月六日本次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1次，共扣30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4年7个月。期间共获得表扬7次，分别为：2021年11月表扬一次、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1年已评审、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并经省监狱管理局审核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韩宝强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79号
罪犯乔均安，男，七十岁，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一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八年九月二十日作出（2018）豫01刑初1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乔均安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刑期自二○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二○三一年十月十八日止。于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二三年二月十七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判；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可以遵守监规狱纪；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该犯从事清洁员劳动岗位，能够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干警交办的改造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2年9月表扬一次，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并经省监狱管理局审核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乔均安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附：罪犯乔均安卷宗材料共1卷1册


